附件２：
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截止2025年度标准制定等奖励项目申报之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诚信记录良好，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主体联合惩戒名单。申报的            项目，符合《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若干政策举措任务清单的通知》（淮府〔2024〕33号）规定条件，所提供的信息和全部资料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或违反相关规定，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
特此承诺。
申报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2026年   月   日
（注：本文为通用模板，申报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调整）
